
第 8 頁，共 19 頁 

附表二 

淨值變動表科目參考表 

科 目 定 義 

淨值 
凡全部資產減除全部負債後之餘額屬之，包括

基金、公積及累積餘絀等。 

基金 

凡財團法人獲挹注基金之資金，及由歷年賸餘

撥充基金屬之，依財團法人法第二條第六項及

其授權訂定之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之規定

。 

創立基金 
凡財團法人創立時所實收之基金，或依設置條

例及捐助章程分年所實收之基金屬之。 

捐贈基金 凡由政府或民間所捐贈指定用途之基金屬之。 

其他基金 凡不屬以上各項之基金屬之。 

公積 凡依董事會通過自歷年賸餘提撥之公積屬之。 

特別公積 凡依特定目的自賸餘中指撥之公積屬之。 

累積餘絀 凡累積賸餘，累積短絀屬之。 

累積賸餘 凡截至本期止未經指撥之累積賸餘屬之。 

累積短絀 凡截至本期止未經彌補之累積短絀屬之。 

淨值其他項目 
凡累積其他綜合餘絀及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

淨短絀等淨值之調整項目皆屬之。 

累積其他綜合餘

絀 

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、國外營運機

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等屬之。 

未認列為退休金

成本之淨短絀 

凡期末已認列退休金負債未達最低退休金負債

而補列之金額，超過未認列前期服務成本加計

未認列過渡性淨給付義務（或減除未認列過渡

性淨資產）之數屬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國防部國規委會字第108000002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8條；並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國防事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§5




